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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CMOS

指

一种能够把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半导体器件

（

中文全称

：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

；

英文全称

：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

还是一种低耗电存储器

CE

认证 指 欧洲合格评定

（

ConformiteEuropeene

），

是欧盟市场评定产品是否可以流通的依据

FCC

认证 指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证

CCC

认证 指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强制认证制度

，

标志为

“

CCC

”，

简称

“

3C

”

ISO9001

：

2008

指 国际标准化组织

9000

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CMMI

指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

的缩写

。

是由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

（

CMU SEI

）

研究出的一种用于评价软件承包商能力并

帮助改善软件质量的方法

。

CMMI

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

、

最实用的一种软件生产过

程标准

，

已经得到了国际软件产业界的认可

CRT

指 一种使用阴极射线管

（

(Cathode Ray Tube

）

的显示器

，

曾是应用最广泛的显示器之一

。

LCD

指

液晶显示器

（

Liquid Crystal Display

），

是一种数字显示技术

，

可以通过液晶和彩色过滤

器过滤光源

，

在平面

?

面板上产生图像

OEM

指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的缩写

，

俗称

“

代工生产

”，

即品牌生产者不直接生产

产品

，

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

，

控制销售渠道

，

具体的加工任务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同类产品的其他厂家生产

。

之后将所订产

品低价买断

，

并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商标

ODM

指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的缩写

，

俗称

“

设计代工生产

”，

即一家厂商根据其他厂商

的要求

，

设计生产产品

PDP

指

等离子显示器

（

Plasma Display Panel

），

一种利用气体放电的显示装置

，

屏幕采用等离子

管作为发光元件

DLP

指

数字光处理

（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instead ofProcession

），

应用数字微镜晶片

（

Digital

MicromirrorDevice

，

DMD

）

作为关键元件以实现数字光学处理过程

LCOS

指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

，

是一种基于反射模式

，

尺寸非常小的矩阵液晶显示装置

进口

IC

指 进口芯片

汽车前装 指

指在汽车制造厂进行安装

,

前装产品是指汽车出厂前安装在整车上的产品

，

是原厂车

本身的组成部分

汽车后装 指

指在汽车出厂后再行安装

,

后装产品是指汽车出厂以后

，

按照用户要求安装在整车上

的车载产品

P2N

指

以实体店商业体为核心

，

基于

O2O

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

，

其具有双重含义

：

一是实体

到网络

（

Physical To Network

），

将实体店平台化

、

数字化

、

智能化

，

全面提升实体店的

营销能力

，

将人流转换为人气

；

二是个人到网络

（

Personal To Network

），

消费者在实体

店铺体验商品

，

而后在网络上订购

，

实现将

“

实体店铺带回家

”

NQA

指

英国国家质量保证有限公司

（

National Quality Assurance

）

,

英国历史最悠久

、

最大的认

证机构之一

APQP

指

产品质量先期策划

（

Advanced Product Quality Planning

），

是

QS9000/TS16949

质量管理

体系的一部分

，

是一种用来确定和制定确保某产品使顾客满意所需步骤的结构化方

法

QA

指 质量保证

（

Quality Assurance

）

光机电 指 光学

、

机械

、

电子的简称

，

是目前高科技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DSP

指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的简称

，

译为

“

数字信号处理

”，

用数值计算的方式对信号进行加

工的理论和技术

3A

算法 指

AE

（

Automatic Exposure

，

自动曝光

）、

AF

（

Automatic Focus

自动聚焦

）、

AWB

（

Automatic

white balance

自动白平衡

）

OSD

指

On-Screen Display

的简称

，

即屏幕菜单式调节方式

。

一般是按菜单键后屏幕弹出的显

示器各项调节项目信息的矩形菜单

，

可通过该菜单对显示器各项工作指标包括色彩

、

模式

、

几何形状等进行调整

，

从而达到最佳的使用状态

主动红外夜视技术 指

又称为近红外夜视技术

，

是由红外灯发出人眼不可见的波长范围为

0.78～1.1

微米的红

外光去照射被观察的物体

，

并利用反射回来的红外光成像

，

从而达到增强夜视效果的

目的

。

被动红外夜视技术 指

又称为红外热成像夜视技术

、

热成像夜视技术

。

被动红外夜视技术是利用物体本身

各部位的温差及物体与背景间的温差来成像

，

即通过直接接收目标物体自身发出的

红外线来成像

。

Mobileye

公司 指

Mobileye

公司

（

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

，

上市首日公司市值约

80

亿美元

）

总部位于以

色列

，

公司主要致力于汽车工业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和驾驶辅助系统的芯片技术的研

究

。

C2-270

智能行车预警系统是该公司的成功应用的产品之一

。

该产品后装于汽

车驾驶室

，

通过监测前方路况

，

对司机作出实时风险提示

，

有助于司机规避危险情况

，

并促使其养成良好驾驶习惯

。

O2O

指

O2O

即

Online To Offline

（

线上到线下

），

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

，

让互

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

。

只要产业链中既可涉及到线上

，

又可涉及到线下

，

就可通

称为

O2O

。

注：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弱，已实施破产重整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增速趋缓，软塑包装产品供过于求、价格竞争激烈，除BOPP烟膜产品获利水平基本稳定外，其他BOPP薄膜

产品持续低迷；BOPET薄膜产品因行业产能大量释放，获利水平大幅下降，以上因素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整体获利能力，导致公司自2009年

以来营业利润均为负数。 2011、2012及2013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246.87万元、-52,593.68万元和23,796.33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094.07万元、-52,798.46万元和-55,144.99万元。

2013年1月，公司收到无锡中院的《通知书》，通知书称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及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性为由，向

无锡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2013年4月26日，无锡中院裁定公司重整。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

状况均已陷入困境，并欠付银团巨额贷款，已经失去融资能力。

2013年11月19日，无锡中院批准了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中形成的经营方案主要包括“强化集约式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

“调整业务结构，剥离低效、亏损和非主营资产” 、“依托科技创新，做优做强软塑包装材料业务” 、“注入优质资产” 等内容，其中“注入优

质资产” 指公司将根据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通过定向增发等资产重组方式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经过2013年的破产重整，摆脱了困扰公司多年的银团债务负担，同时通过不良资产处置，经营规模也大幅缩减。 结合重整后的实

际状况，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和投融资功能，公司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引入优质资产，从根

本上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保障股东的利益。

（二）保千里核心优势突出，电子视像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保千里是一家定位于高端电子视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提供高端电子视像方案、产品、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于研发与图像有关的光机电核心技术，以高端的图像采集、分析、显示、处理技术为产品主要研发方向。 经过多年发展，保千里已确立以

精密光机电成像与处理技术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凭借其对精密光机电成像技术的深刻理解及持续的研发投入，保千里已成为电子视像领

域技术较为全面的企业之一，其中已申请并已授权的与精密光机电成像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26项、外观专利14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26项。 保千里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保千里所处的电子视像行业发展前景广阔。电子视像行业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电子工业中起步最早、分布最

广、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对拉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支撑性和导向性作用，是推动三网融合、物联

网和云计算发展应用的重要力量。 电子视像行业已成为建设信息化社会和智慧地球的重要技术支撑，电子视像产品应用已渗透到国民经

济各领域，创造出“视像无处不在”的蓬勃发展势头。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实现主营业务升级，进一步拓展上市公司的生存发展空间

2013年以来公司经过破产重整，摆脱了困扰公司多年的银团债务负担，同时通过亏损资产的关停并转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经营规模也

大幅缩减。 尽管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但现有产品规模和利润水平仍难以长期支撑公司健康发展，亟需注入优质资产，

确立新的发展模式，寻求更为稳健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向申达集团出售其全部资产和负债，相关人员随资产、业务剥离，同时向保千里全体股东购买其持有的保千里

100%的股权，使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高端电子视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拟购买资产为保千里全部股权，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572号《审计报告》，保千里于2011年、2012年、

2013年及2014年1-6月份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974.20万元、1,282.44万元、7,326.03万元和10,014.99万元，2011年至2013年净利润复合

增长率为174.23%。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将得到重大改善，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

三、本次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实信用、协商一致；

（三）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高业务经营能力；

（五）避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六）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坚持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性。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中达股份的决策过程

2014年5月25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并分别与交易对方签署了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2014年10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报告书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与交易对方申达集团签署了《重

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书》，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书》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书》。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4年5月25日，保千里自然人股东庄敏、陈海昌、庄明、蒋俊杰分别出具《同意函》，同意中达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

持有的保千里股权。

其中，日昇创沅于2014年5月18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中达股份转让日昇创沅持有的保千里25%的股权并同意日昇创

沅放弃对保千里其他股东本次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014年5月24日，申达集团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受让本公司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豁免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豁免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两者之间互为前提，同步操作。

（一）重大资产出售

1、交易主体

根据本公司与申达集团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申达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由申达集团承接本公司

现有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

2、拟出售资产的定价

根据江苏华信评估于2014年6月12日出具的苏华评报字[2014]第102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本公司拟出售

资产的总资产评估值为124,191.87万元，负债评估值为62,572.87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61,619.00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拟出售资产的整体作价为61,619.00万元。

3、拟出售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归属

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归属于申达集团。

4、员工安置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本公司的全部员工将于交割日后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与申达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重新签订劳动

合同。该等员工的劳动关系转移手续依照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办理。上述员工安置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金及赔偿金

等）由申达集团承担。 本次员工安置方案已经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交易主体

根据本公司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本公司拟向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

庄明、蒋俊杰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保千里100%股权。

2、拟购买资产的定价

根据银信评估于2014年10月10日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331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保千里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288,314.00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拟购买资产作价288,314.00万元。

3、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4、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保千里所有股东，即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

5、发行价格

本公司属履行破产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公司于2013年11月21日收到无锡中院作出的（2013）锡破字第0007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提交的《重整计划》。《重整计划》中

明确公司的经营方案包括“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

力” 。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收到无锡中院（2013）锡破字第0007号《关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作为重组方对江苏中达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的请示》的复函，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重整计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准许公司依法开展相关

资产重组工作。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经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2.12元/股。 该

发行价格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以及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方可生效。 如果本次发行完成前，本公司出现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6、发行数量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价格计算， 本次拟向庄敏、 日昇创沅、 陈海昌、 庄明及蒋俊杰5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1,359,

971,698股；其中，拟向庄敏发行841,482,488股，拟向日昇创沅发行339,992,924股，拟向陈海昌发行108,797,736股，拟向庄明发行42,

499,116股，拟向蒋俊杰发行27,199,434股。最终发行数量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如本次发行价格

因上市公司出现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出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8、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购

买资产的股份。

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9、滚存未分配利润和过渡期损益归属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截至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作为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估值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次重组完成

后由本公司依据持有的拟购买资产的股权比例享有。 拟购买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均归本公司享有，产生的亏损由发行对象按其各

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保千里股权比例以现金的方式向本公司补足。

10、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3,887.83万元、28,347.66万元、36,583.81万元。

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不低于预测净利

润数额，否则将按照其与本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若本次发行在2014年度没有实施完毕（即完成拟购买资

产的过户登记，且完成上市公司向庄敏等五名交易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过户登记），则利润承

诺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相应顺延，各方将就该等事宜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部分。

六、本次交易前后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申达集团

143,217,360 15.98% 143,217,360 6.35%

庄敏

- - 841,482,488 37.30%

日昇创沅

- - 339,992,924 15.07%

陈海昌

- - 108,797,736 4.82%

庄明

- - 42,499,116 1.88%

蒋俊杰

- - 27,199,434 1.21%

其他股东

752,763,924 84.02% 752,763,924 33.37%

合计

895,981,284 100.00% 2,255,952,982 100.00%

七、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143,217,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9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国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持有本公司841,482,488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37.30%，同时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庄明、陈海昌和蒋俊

杰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分别持有本公司1.88%、4.82%和1.21%的股权，上述三名发行对象已与庄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庄敏一致行动人。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为288,314.00万元，占上市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140,313.52万元的比例

达到50%以上；并且，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九、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占上市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205.48%，超过100%；同时，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庄敏，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达集团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另外，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现行控股股东以及潜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Jiangsu Zhongda New Material Group Co., Ltd.

曾用名称 南京中达制膜股份有限公司

、

南京中达制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中达股份

股票代码

600074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1997

年

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89,598.1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童爱平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

新港高新技术工业园

）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589

号

邮政编码

214443

电话

0510-86686352

传真

0510-86621021

电子邮件

zd600074@126.com

公司网址

www.jszdzm.com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92000000293

税务登记号码 苏国税宁字

320113608966137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生产

、

销售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

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

、

聚乙烯薄膜

、

聚丙烯

薄膜

、

聚脂切片

、

复合制品

；

塑料制品

、

化工原料及制品销售

；

化工产品出口及本企业科研和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

；

生物医药

、

环保研发

；

信息工

程

；

投资管理

二、公司设立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

中达股份系于1997年6月经中国包装总公司“包企[1997]第41号”文、南京市人民政府“宁政复[1997]27号” 文、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字[1997]283号及284号”文批准，由南京塑料包装材料总厂、中国包装总公司内江包装材料总厂、江阴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双惠新技

术开发公司、北海中包工贸有限公司和江阴市黎明幕墙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采用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8日，公司

在江苏省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为25001788-4，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9,000.00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6,000.00万股

（包括国有法人股3,984.50万股，社会法人股2,015.50万股）；内部职工股300.00万股；社会公众股2,700.00万股。 1997年6月23日，公司社

会公众股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二）公司上市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1、1997年内部职工股上市

1997年12月，公司内部职工股获准上市交易，流通股数增至3,000.00万股。

2、1998年利润分配

1998年10月，公司1998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1998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1998年6月30日总股本9,0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10股送2股的比例派送红股，总股本变更为10,800.00万股。

1999年5月，公司199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199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1998年年末总股本10,8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送2股的比例派送红股，总股本变更为12,960.00万股。

3、1999年实施配股

1998年11月，经1998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1998年度配股预案为：以1997年年末总股本9,000.00万股为基数，配股比例为每

10股配3股。 该配股预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1999]97号”文批准，于1999年10月实施，其中：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可配1,195.35万

股，实际认配400.00万股；社会法人股股东可配604.65万股，实际认配200.00万股；社会流通股股东可配900.00万股，实际认配900.00万股。

配股缴款期结束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4,460.00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9,240.00万股（包括：国有法人股6,137.68万股，社会法人股3,

102.32万股）；社会流通股5,220.00万股。 经批准，1999年11月19日获配可流通股上市交易。

4、2000年股权转让

2000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成执字第5-10.48.5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中国包装总公司内江包装材料总厂持

有的公司发起人国有法人股3,268.84万股中的1,156.80万股变卖给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剩余2,112.04万股变卖给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变为：国有法人股4,980.88万股，社会法人股4,259.12万股，社会流通股5,220.00

万股，其中申达集团持股4,225.64万股，占总股本的29.22%，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5、2001年股权转让

2001年6月，经江苏省财政厅苏财国[2001]131号文及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1]108号文批准，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将1,732.00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江阴瀛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变为：国有法人股3,248.88

万股，社会法人股5,991.12万股，社会流通股5,220.00万股。

6、2002年公开增发

2001年5月，公司200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发不超过4,500.00万股A股的议案，该增发议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1]63号批准，并于2002年1月实施。 增发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960.00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3,248.88万股，社会法人股5,991.12万

股，社会流通股9,720.00万股。

7、2002年利润分配

2002年11月，公司200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2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2002年6月30日总股本18,960.00万股为基

数，将可分配利润以每10股送3股红股并派送0.8元红利（含税）的方式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同时将资本公积以每10股转增5股的方式向

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上述分红转增结束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4,128.00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8,281.512万股，社会法人股8,350.488万股，

社会流通股17,496.00万股。

8、2002年股权转让

2002年12月，经财政部财企[2002]545号批准，公司股东南京塑料包装材料总厂向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了2,388.96万股国有法人

股，向江阴瀛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了2,774.952万股国有法人股，同时被转让股权性质变更为社会法人股。转让完成后，南京塑料包装

材料总厂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9、2005年利润分配

2005年5月，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1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

税）。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7,540.80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752.48万股，社会法人股17,542.72万股，社会流通股19,245.60万股。

10、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6月，经相关部门批复，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200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7,540.8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7.61392405股转增股本，转增共计28,583.28万股。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5,488.56万股，并

放弃其余应转增股份8,441.2663万股，转送给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安排。 2006年6月26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66,124.08万股。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已全部流通。

11、2013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的具体情况详见本章“四、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本次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转增股本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61,240,800 73.8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34,740,484 26.20%

股份总数

895,981,284 100.00%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达股份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三年除中达股份发生过破产重整外，未发生过其他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具体情况详见本节“四、公司破产重

整情况” 。

四、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一）破产重整过程

2013年1月14日，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中达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为由，向无锡中院

申请对中达股份进行重整。

2013年4月26日，无锡中院出具（2013）锡法商清预字第2号《决定书》和《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

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出的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的管理人。

2013年10月15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内

容主要包括：优先清偿职工债权，调整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普通债权；出资人权益调整（截止重整受理日，中达股份资本公积中股本溢价

240,952,522.72元，以中达股份总股本661,240,800股为基数，每10股转增3.55股，共计转增234,740,484股，转增股份转移至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管理）； 剥离低效、 亏损和非主营资产； 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通过定向增发等资产重组方式注入优质资产等内容。

2013年11月19日，无锡中院作出（2013）锡破字00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中达股份重整计划，终止破产重整程序。

2014年1月24日，无锡中院作出（2013）锡破字第0007-3《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234,740,484股股份

分别划转到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60,000,000股）、任元林（36,400,000股）、王东（15,600,000股）、刘平（28,000,000股）、南

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16,000,000股）、上海长鑫投资有限公司（5,000,000股）、唐朝美（30,000,000股）、陈东（15,000,000股）、谢

寅（9,000,000股）、秦小明（5,000,000股）、孙文建（5,000,000股）、殷宜俊（5,000,000股）、吴炯（4,740,484股）的证券账户中。 上

述股权司法划转已于2014年1月实施完毕，股份受让人所获转增股份，自中达股份股票实际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通过二级市场抛售、

协议转让等任何方式卖出。

2014年2月10日，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报告》，2014年2月12日，公司管理人向无锡

中院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 2014年2月21日，无锡中院作出（2013）锡破字第000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1、中达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2、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中达股份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3、中达股份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

报债权的，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可以按照中达股份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4、按照中达股份重整计划减免

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中达股份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二）破产重整方案

经无锡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包括中达股份基本情况、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债权人的受偿方案、重整计划

的批准、重整计划的执行、其他事项等七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包括：（1）以中达股份总股本661,240,800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3.5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共计

转增234,740,484股。（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共计234,740,484股，其中140,000,000股由重整方及其指定方受让，其余的94,740,484

股由公司负责处置变现。

2、债权清偿方案

债权清偿方案主要包括：（1）职工债权：按100%比例清偿。（2）担保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按抵质押资产评估值得到全额清偿，超

过抵质押资产评估值部分，按普通债权预计受偿率29.60%受偿。（3）普通债权：每笔普通债权的受偿比例预计为29.60%。

3、债务人的经营方案

（1）强化集约式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通过此次重整，中达股份将精简机构、裁减人员，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将位于江阴的数条生产线等核心资产搬迁至常州新产

业园内，大幅缩小管理半径，强化集约式管理，降低运输成本和管理成本；同时，通过优化管理，提高生产线主线速度，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增加单位产品的获利能力。

（2）调整业务结构，剥离低效、亏损和非主营资产

截至重整受理日，中达股份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8家，参股的子公司3家。通过此次重整，中达股份将退出房地产业务，同时剥离中达股

份持有的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等资产。 资产整

合后，中达股份主要生产BOPET、BOPP和烟膜等产品。

（3）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优化股权结构，改善经营状况

通过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进一步优化股东结构；同时转增的股份变现所得用于偿还重整过程中重整方为公司垫付的偿债资

金。

（4）在合适时机注入优质资产

中达股份根据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通过定向增发、资产置换等方式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

（三）破产重整实施情况

1、债权人受偿情况

（1）职工债权受偿

根据《重整计划》中债权人受偿方案，职工债权为中达股份所欠职工的工资、医疗、伤残补助和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

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共计768,939.67元，该部分债权不作调整，按

100%受偿率由中达股份以自有现金一次性清偿完毕。

（2）担保债权受偿

根据《重整计划》中债权人受偿方案，对中达股份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达股份向江苏银团（由22家参

贷行组成，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为牵头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为副牵头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为代理行）贷款并提供抵质押担保而产生的债权2,028,428,270.60元，江苏银团债权人数22人；另一部分是中达股份

为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成都银团（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民兴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组成）贷款提供抵质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

而产生的债权119,464,090.24元（性质属从债权），成都银团债权人数4人。 合计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2,147,892,360.84元。

2013年11月20日，中达股份与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重整合作协议》，由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方，履

行公司重整计划下的重整方权利义务。在《重整计划》获得无锡中院批准后，由重整方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中的江苏银团债权偿债资金支付

至管理人账户。 中达股份破产重整管理人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按照《重整计划》中担保债权受偿方案在扣除了各参贷行应承担的

重整费用后，共向江苏银团的22家参贷行清偿债权914,834,207.26元。 至此，公司对江苏银团的债务清偿完毕。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成都银团债权不作调整，由公司继续按照既有约定对成都银团债权承担担保人责任，在主债务人成都中达

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履行债务时，中达股份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清偿。（截至2014年6月30日，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全

部偿还成都银团的贷款，中达股份不再承担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连带担保责任。 ）

（3）普通债权受偿

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金额为70,250,931.04元，按29.6%的受偿率由中达股份以自有现金一次性清偿完毕。

2、股权资产出售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中债务人经营方案，公司将退出房地产业务，截至重整日2013年4月26日，公司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股权包括常州御

源房地产有限公司39%股权、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37.46%股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49%股权。同时，公司将剥离低效、亏损运营资

产，包括出售持有的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和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

经资产评估师对上述股权资产分别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1）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

司37.46%股权、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39%股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49%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5,656.19万元。（2）江

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1,103.22万元；（3） 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结果为-1,129.51万元；（4）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2,440.32万元。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中达股份2013年12月23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39%股权、成都御源置

业有限公司37.46%股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49%股权作价5,660.0001万元（其中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3,680万元、常州御源房地

产有限公司1,980万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0.0001万元）转让给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7日，中达股份召开董事

会，审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权和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75%股

权作价1,110.0002万元（其中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110万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1元、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1元）转让

给江苏瀛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股份变现

2013年11月20日，上市公司与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重整合作协议》，由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方，履

行公司重整计划下的重整方权利义务。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转增股份中的1.4亿股是由重整方及其指定方受让。2014年1月21日，上市

公司根据重整方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重整方股份受让说明》，将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1.4亿股以每股2.1元的价

格分别受让给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60,000,000股）、任元林（36,400,000股）、王东（15,600,000股）、刘平（28,000,000股），

并签订相应的股份受让合同。

除重整方及其指定受让方受让的上述股份外， 其余的94,740,484股由上市公司制定《股份认购邀请书》。 截止股票申购结束日期

2014年1月21日上午11点30分，公司共收到9位投资者认购股票的申请意向书，并在2014年1月23日按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足额缴纳了认购

会。 2014年1月23日，公司在法院和管理人的监督下举行了股份认购会，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 的认购规则，最终确认了南京澄观投

资有限公司（16,000,000股）、上海长鑫投资有限公司（5,000,000股）、唐朝美（30,000,000股）、陈东（15,000,000股）、谢寅（9，

000,000股）、秦小明（5,000,000股）、孙文建（5,000,000股）、殷宜俊（5,000,000股）、吴炯（4,740,484股）九位投资者。 公司与上述

九位投资者签订了股份受让合同，江苏省江阴市公证处对整个股份认购会进行了全程公证，并出具了（2014）锡澄证经内字第384号公证

书。

2014年1月24日，无锡中院作出（2013）锡破字第0007-3《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234,740,484股股份

分别划转到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60,000,000股）、任元林（36,400,000股）、王东（15,600,000股）、刘平（28,000,000股）、南

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16,000,000股）、上海长鑫投资有限公司（5,000,000股）、唐朝美（30,000,000股）、陈东（15,000,000股）、谢

寅（9,000,000股）、秦小明（5,000,000股）、孙文建（5,000,000股）、殷宜俊（5,000,000股）、吴炯（4,740,484股）的证券账户中。

上述股份受让人所获转增股份，自中达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实际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通过二

级市场抛售、协议转让等任何方式卖出。 截止2014年1月24日，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股份已全部划转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自然人名称 受让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6.70%

任元林

3,640.00 4.06%

王东

1,560.00 1.74%

刘平

2,800.00 3.13%

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 1.79%

上海长鑫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0.56%

唐朝美

3,000.00 3.35%

陈东

1,500.00 1.67%

谢寅

900.00 1.00%

秦小明

500.00 0.56%

孙文建

500.00 0.56%

殷宜俊

500.00 0.56%

吴炯

474.0484 0.53%

合计

23,474.0484 26.20%

2014年2月10日，上市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报告》，2014年2月12日，公司管理人向

无锡中院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该文件主要内容为：（1）重整计划规定的全部清偿事项清偿完毕；（2）中达股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份划转至股份受让人开立的账户；（3）资产和股权处置执行完毕。 据此，无锡中院作出（2013）锡破字第0007-4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中达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4、与保千里进行重组

中达股份《重整计划》中明确公司的经营方案包括“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

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收到无锡中院（2013）锡破字第0007号《关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作为

重组方对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的请示》的复函，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重整计划》方案的组成部

分，准许公司依法开展相关资产重组工作。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软塑新材料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是我国“软塑材料生产基地” 和国家“烟辅材料” 定点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和销售

BOPP薄膜系列材料、BOPET薄膜系列材料、BOPP香烟专用包装薄膜三大系列产品，广泛用于电子、电器、航天、医药、食品、烟草等行业。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增速趋缓，软塑包装产品受供过于求、价格竞争激烈的影响，除BOPP烟膜产品获利水平基本稳定外，其他

BOPP薄膜产品持续低迷；BOPET薄膜产品因行业产能大量释放，获利水平大幅下降，以上因素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整体获利能力。 2011、

2012及2013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246.87万元、-52,593.68万元和23,796.3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094.07万元、-52,798.46万元和-55,144.99万元， 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

数。

六、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经立信会计师审计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100,689.63 140,313.52 218,868.75 292,699.90

负债总额

26,211.35 120,543.08 224,939.38 239,240.80

所有者权益

74,478.28 19,770.44 -6,070.63 53,459.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62,104.35 9,381.30 -15,449.75 37,944.79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37,295.89 140,150.11 174,542.16 196,312.33

利润总额

2,888.14 31,330.28 -58,595.78 2,34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60.78 23,796.33 -52,593.68 1,24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58.52 -55,144.99 -52,798.46 -6,094.07

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143,217,360股，持股比例15.98%，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国平先生。

（一）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详见报告书摘要“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情况” 部分。

（三）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国平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最近

5

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2007

年至今担任申达集团董事长

过去

10

年曾控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情况 无

（四）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达股份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143,217,360 15.98%

江苏瀛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6,704,321 7.44%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 6.70%

任元林

36,400,000 4.06%

唐朝美

30,000,000 3.35%

刘平

28,000,000 3.13%

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 1.79%

王东

15,600,000 1.74%

陈东

15,000,000 1.67%

谢寅

9,000,000 1.00%

合计

419,921,681 46.87%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申达集团。

（一）申达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临港新城申港镇澄路

1999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国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9

年

08

月

08

日

经营范围

塑料制品

、

纸制品

、

机械设备

、

家具的生产

、

销售

；

经营国内贸易

（

法律法规需专项审批的除外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

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

、

禁止类

）。

（二）历史沿革

1、设立

1989年7月18日，江阴市经济委员会下发澄经办（1989）80号《关于建办江阴市锦江服装厂等厂的批复》，同意建办江阴市申达包装

材料厂（系申达集团前身），注册资金为13.90万元。 1989年8月8日，江阴市工商局向江阴市申达包装材料厂核发注册号为0230001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2、设立后的历次股权演变

（1）1994年及2000年增资

1994年6月20日，江阴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澄政改（1994）73号《关于同意组建江苏申达包装集团的批复》，同意以江阴市申

达包装材料厂为核心组建江苏申达包装集团（以下简称“申达包装” ）。 组建后的申达包装注册资本为4,006.00万元。

2000年6月8日，申达集团（公司名称于1996年5月变更为江苏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于1998年8月变更为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6,994.00万元。 变更后申达集团注册资本为11,000.00万元。

根据无锡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0年6月19日出具的锡会B （2000）0078号 《验资报告》 及2000年7月5日出具的锡会B

（2000）0088号《验资报告》，申达集团已分两期收到增加的注册资本6,994.00万元。

（2）申达集团的组建

2001年5月10日，江阴市申港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申资发（2001）12号《关于同意申达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同意申达

集团公司改制方案。 2002年4月，江阴市申港镇投资有限公司、张国平、张国伟、张国兴、童爱平、石纪闵、袁源、陈少华、缪玉华共同出资组

建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2002年3月8日，无锡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锡会师报验字（2002）第0154号《验资报告》，说明申达集团已收到全体股东缴

纳的注册资本11,000.00万元。

申达集团组建时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江阴市申港镇投资有限公司

3,300.00 30.00%

2

张国平

3,300.00 30.00%

3

张国伟

1,100.00 10.00%

4

张国兴

1,100.00 10.00%

5

石纪闵

550.00 5.00%

6

童爱平

550.00 5.00%

7

袁源

440.00 4.00%

8

陈少华

330.00 3.00%

9

缪玉华

330.00 3.00%

合计

11,000.00 100.00%

（3）申达集团组建后的历次股权演变

2003年2月9日，股东张国伟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10.00%的股权以1,1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平。

2003年12月22日，股东江阴市申港镇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30.00%的股权以3,3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平。

2005年1月6日，股东陈少华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3.00%的股权以3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童爱平。

2007年4月， 股东童爱平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8.00%的股权以88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 股东石纪闵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5.00%的股权以5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股东袁源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4.00%的股权以4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股东缪

玉华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3.00%的股权以3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

2014年9月，股东张国兴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30.00%的股权以3,3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缪金焕。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申达集团的

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张国平

7,700.00 70.00%

2

缪金焕

3,300.00 30.00%

合计

11,000.00 100.00%

（三）申达集团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申达集团为一家控股型公司， 下属两家子公司， 分别为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及本上市公司 （持股比例为

15.98%），其中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业务主要从事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主要涉及软塑新材料行业。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申达集团最近三年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总资产

337,958.32 446,811.49 595,917.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897.84 -79,127.58 -55,910.47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49,219.91 300,725.74 220,396.86

利润总额

50,875.50 -66,571.47 -13,901.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707.47 -23,023.27 -15,635.81

注：201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1、2012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15.98%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暨关联方，其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五）申达集团下属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申达集团下属有两家子公司，分别为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本公司（持股比例为15.98%）。

其中，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有三家子公司：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90%）及成都博宸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8.46%）。 下属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行业类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软塑新材料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9,598.1284

生产

、

销售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

双向拉伸聚丙烯薄

膜

、

聚乙烯薄膜

、

聚丙烯薄膜

、

聚脂切片

、

复合 制

品

；

塑料制品

、

化工原料及制品销售

；

化工产品出

口及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

备

、

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

；

生物医药

、

环

保研发

；

信息工程

；

投资管理

房地产

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0

利用自有资金对房地产投资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

限制

、

禁止的领域除外

）

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的销售

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12,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建筑材料

、

钢材的销售

成都博宸置业有限公司

7,000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销售建筑材料

；

企业投资

服务

、

实物租赁

（六）其他事项说明

1、申达集团与中达股份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达集团不再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2、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推荐的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推荐时间

1

张国伟 男 董事

2013.04

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申达集团拟依法定程序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

3、最近五年内受罚情况

申达集团出具声明函：“截至本声明函出具之日的最近五年内，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

1、庄敏

（1）基本信息

姓名：庄敏

曾用名：庄爱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10519680714****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淘金北路71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1004号深意工业大厦4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期限 产权关系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总裁

2009.10-2012.08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

，

庄敏

持有保千里

61.875%

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2.08-2014.02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总裁

2014.02

至今

深圳中鹏保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2.01-2012.12

任职期间持有该公司

70%

的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2013.01

至今

保千里科技为保千里 的

全资子公司

，

庄敏不直接

持有该公司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安防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2013.02

至今

保千里安防为保千里 的

全资子公司

，

庄敏不直接

持有该公司股权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庄敏持有保千里61.875%股权，为保千里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此外，庄敏之父庄宇基持有广州市昱通吉智

电子有限公司85%股权，目前该公司正在清算中。 上述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

万

元

）

庄宇基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广州市昱通 吉智 电 子

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香山路

17

号厂房

B

四层

1

号

1,050 85%

电子产品及计算机软

、

硬件的开发

、

生

产

、

销售及其技术服务

2、庄明

（1）基本信息

姓名：庄明

曾用名：庄贤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162119640424****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新乐二街****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1004号深意工业大厦4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居留权：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期限 产权关系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监事

2009.10-2012.08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

，

庄明

持有保千里

3.125%

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总裁

2012.08-2014.02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

2014.02

至今

深圳中鹏保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2012.01-2012.12

任职期间持有该公司

30%

股权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庄明持有保千里3.125%股权，为庄敏的一致行动人。 其关联企业为庄宇基控制的广州市昱通吉智电子有限公司，

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庄敏的介绍。

3、日昇创沅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南方国际广场

B

栋

2701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003-4008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513454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724702657

法定代表人 丁立红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8

日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

、

股权投资

，

投资咨询及信息咨询

（

以上不含证券

、

保险

、

金融业务

、

人才中介服务

及其它限制项目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

（2）历史沿革

2000年9月8日，日昇创沅前身深圳市中生科投资有限公司（“中生科” ）设立。 中生科成立时的出资人为马婵英、刘莉，其中马婵英以

现金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刘莉以现金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2001年3月20日，股东刘莉将其持有的中生科49%的股份转让给陈雪汶。 变更后，马婵英出资510万，占注册资本的51%，陈雪汶出资

490万，占注册资本的49%。

2001年4月2日，中生科增加注册资本1,500万元并进行股权转让，同时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完成后，中生科的注册资本为2,500万

元，郑育健出资2,0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4%，陈丹涛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6%。 法定代表人由马婵英变更为郑育健。

2002年8月30日，郑育健将其持有的中生科80.4%股份转让给蔡继华，陈丹涛将其持有的中生科19.6%股份转让给丁立红。 变更后，蔡

继华出资2,0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4%，丁立红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6%。 法定代表人由郑育健变更为蔡继华。

2003年1月2日，蔡继华将其持有的中生科80.4%股份转让给陈雪汶。 变更后，陈雪汶出资2,0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4%，丁立红出

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6%。 中生科变更名称为深圳市日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投资” ），并将法定代表人由蔡继华变更

为陈雪汶。

2008年7月23日，日昇投资将法定代表人由陈雪汶变更为陈育义，注册号变更为“440301103513454” 。

2010年8月25日，日昇投资将法定代表人由陈育义变更为马婵英。

2011年7月12日，日昇投资变更名称为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3日，日昇创沅增加注册资本至16,000万元，并将法定代表人由马婵英变更为丁立红。 本次增资完成后，丁立红出资4,99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1.1875%，陈雪汶出资2,0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5625%，陈鸿成出资9,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6.25%。

（3）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日昇创沅最近三年注册资本仅于2013年6月增资一次，该次增资前，日昇创沅注册资本为2,500万元，增资完成后，日昇创沅注册资本

增加至16,000万元。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日昇创沅为一家资产管理机构，业务主要涉及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总资产

116,745.24 27,518.36 15,675.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177.75 2,228.77 2,011.76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5,163.09 538.52 252.68

利润总额

3,739.87 195.06 118.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48.99 217.00 138.60

注：2011、2012年财务数据业经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2013年财务数据业经深圳邦德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5）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6）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日昇创沅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日昇创沅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投资管理

（

不 含限制项

目

）；

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投资顾问

（

不含限制项目

）

衡阳市银润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2,000 75%

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

建设和经营管理

；

投资兴办实业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 品

）；

咨询服务

业

。 （

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

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相

关证件经营

）

深圳市天成农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000 75%

初级农产品

、

农机器具销售

；

农业技术开发

；

投资农业项目

（

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

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58%

大理石荒料开采

（

凭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

）、

销售

；

大理石荒

料

、

板材

、

石材工艺品

、

雕塑制品出口

（

凭许可证及国家法律

、

法规限制除外

）。

大理石板材

、

石材工艺品

、

雕塑制品加工

、

销

售

深圳市天福昌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1,000 100%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

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

国内贸易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 （

以上均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

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31,860 10.68%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

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

经营进料加工

、“

三来一补

”、

对销和转口贸易

（

按

[98]

外经

贸政审函字第

1225

号文经营

）。

生产

、

加工

、

销售服装

，

针

、

纺织

品

。

销售工业生产资料

（

不含金

、

汽车

、

危险化学品

），

五金

、

交

电

、

化工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百货

，

家具

，

工艺美术品

（

不含金

饰品

），

国内商业

（

法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禁止的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农作

物种植

。

仓储

。

各类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三级

，

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出租本公司开发的商品房

。

酒店管理

。

广东韶能股份有限公

司

108,055.1669 7.28%

能源开发

；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

销售

：

机电产品

、

仪表仪器

、

建

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金属材料

、

矿产品

、

五金家电

、

针纺织品

、

重

油

（

代购

）；

以下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

电力生产

、

销售

；

制

造

、

销售

：

纸浆

、

纸浆板

、

纸及纸制品

（

以上经营项目法律

、

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

x4、陈海昌

（1）基本信息

姓名：陈海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22519710917****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杨街195弄****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1004号深意工业大厦4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居留权：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单位名称 职务 是否有产权

2011.08

至今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有

55%

股权

2011.08

至今 苏州海融天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有

90%

股权

2011.08

至今 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有

58.25%

股权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陈海昌为庄敏的一致行动人。 其除持有保千里8%的股权外，还持有以下公司股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

有限公司

10,000 55%

润滑油

、

润滑油脂的开发

、

加工

、

销售

，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

、

销售

，

石油制品

（

除专项审批

）、

食品添加剂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日用百

货

、

木材

、

纺织品

、

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苏州海融天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 90%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对外实业投资

，

企业资产的并购

、

重组

，

受托资

产管理

、

股权投资管理

。

江苏达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8,000 58.25%

许可经营项目

：

无一般经营项目

：

生物菌种

、

生物发酵法生产的长

链二元酸的开发研究

、

制造及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 （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深圳市科聚新材料

有限公司

28,468.47 41.50%

一般经营项目

：

新材料和高性能聚合物的研究开发

、

销售和技术咨

询

；

改性工程塑料的技术研发

、

生产

、

销售和技术咨询

；

高科技产业

投资

（

具体投资项目另行申报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

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

）。

5、蒋俊杰

（1）基本信息

姓名：蒋俊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2010219690210****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深新大厦****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1004号深意工业大厦4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居留权：否

（2）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单位名称 职务 是否有产权

2002

年

-2012

年 深圳市捷雅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否

2012

年至今 巨富远洋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否

（3）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蒋俊杰为庄敏的一致行动人。 其除持有保千里2%的股权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二）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中，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庄敏、庄明、陈海昌、蒋俊杰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根据《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庄敏、庄明、陈海昌和蒋俊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交易完成后，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交易对

方庄敏拟依法定程序提名4名非独立董事，交易对方日昇创沅拟依法定程序提名1名非独立董事。

（五）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交易对方声明，日昇创沅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庄敏、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第四章 拟出售资产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资产范围

根据本公司与申达集团于2014年5月25日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本次重组拟出售资产为中达股份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

月31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拟出售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归属于申达集团。

（二）拟出售资产的主要财务数据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合计

17,754.16 28,931.45 242,493.35 234,442.18

非流动资产合计

56,359.13 55,906.16 76,162.41 124,467.69

资产合计

74,113.29 84,837.60 318,655.76 358,909.88

流动负债合计

65,246.04 126,816.45 348,190.39 238,683.68

非流动负债合计

460.00 - - 113,727.43

负债合计

65,706.04 126,816.45 348,190.39 352,411.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8,407.25 -41,978.84 -29,534.63 6,498.7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86.83 25,385.57 93,470.46 101,627.98

营业成本

15.70 24,834.88 92,545.32 101,523.55

营业利润

205.96 -18,407.88 -32,609.78 -617.28

利润总额

223.81 -13,478.93 -32,608.34 -588.23

净利润

223.81 -13,478.93 -32,608.34 -588.23

二、拟出售的资产及其权属情况

（一）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资产情况及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3.31

账面值 评估值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112.72 1,112.72

应收账款

5.91 5.91

预付账款

4,648.41 4,648.41

其他应收款

8,759.44 8,759.44

流动资产合计

14,526.49 14,526.49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49,991.05 102,347.28

投资性房地产

823.08 2,019.18

固定资产

2,291.79 1,338.61

无形资产

3,304.23 3,960.31

非流动资产合计

56,410.15 109,665.38

资产总计

70,936.64 124,191.87

（二）拟出售资产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单位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设立日期 主营业务

1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15,000

万元

2003.03.31

BOOP

烟膜及其 他 多 功

能包装膜

2

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75% 1,500

万美元

2002.06.27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

3

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75% 1,200

万美元

2002.07.15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

4

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10,500

万元

2001.01.11

聚酯薄膜等

5

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75% 3,340

万美元

2003.10.21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

6

常州中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5% 1000

万元

2013.07.26

锂电池隔膜材料及照明

节能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中达股份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49,991.05万元，被投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沿江经济开发区申港区石子街

32

号

法定代表人 童爱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3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从事

BOPP

烟膜及其他多功能包装膜在内的软塑料新材料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地商品和技术除

外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股

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2、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经济开发区西区

法定代表人 王莉萍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光解膜

、

多功能膜的开发与生产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股

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安恒实业有限公司

25%

3、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星光中路

法定代表人 童爱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2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7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光解膜

、

多功能膜等软塑新材料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本公司产品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隋帕瓦公司

25%

4、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

栖霞区迈皋桥万寿村

94

号

）

法定代表人 王莉萍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

年

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聚脂薄膜

；

聚丙烯薄膜

、

塑料生产

、

销售

；

机械设备租赁服务

。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

国家限定企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5、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金玉媛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34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10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的开发

、

制造

，

销售自产产品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香港鹏隆实业有限公司

25%

6、常州中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州中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常州市钟楼区玉龙南路

178

号千人计划新能源汽车研究院

1009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国伟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7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锂电池隔膜材料

、

照明节能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

照明节能产品的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股东构

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无锡拓海投资有限公司

45%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下属子公司的章程规定，本公司出售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股权时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上市公司拥有两家全资子公司，四家控股子公司，公司已取得全部四家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声明书，拟出售资产中的股权资产出售不存在重大障碍。

（三）拟出售资产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达股份拥有10处房产，其中除一幢宿舍楼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外，其余均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中

达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建筑物 取得日期 权利限制

宁房权证白变字第

253398

号

619.18

汉中路

89

号

20

层

C1-C4 2005.08.05

无

宁房权证白变字第

253397

号

397.05

汉中路

89

号

20

层

D1-D3 2005.08.05

无

宁房权证白变字第

253393

号

240.24

洪武路

137

号

28

层

C、D

座

2005.08.05

无

房权证澄字第

fsg0003164

号

185.78

申达老园区门口办公楼及附属

（22

幢

） 2008.12.18

无

房权证澄字第

fsg0003164

号

20.74

申达老园区门口办公楼及附属

（23

幢

） 2008.12.18

无

房权证澄字第

fsg0003164

号

921.91

申达老园区门口办公楼及附属

（24

幢

） 2008.12.18

无

房权证澄字第

fsg0003163

号

1411.28

家属宿舍及普通宿舍

（28

幢

） 2008.12.18

无

房权证澄字第

fsg0003163

号

2477.28

家属宿舍及普通宿舍

（27

幢

） 2008.12.18

无

房权证澄字第

fsg0003163

号

3153.75

家属宿舍及普通宿舍

（31

幢

） 2008.12.18

无

无

5000.00

家属宿舍

2008.12.18

无

（四）拟出售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商标、专利情况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达股份拥有7宗土地，面积合计135,211.38平方米，该等

土地性质均为出让地，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证号 坐落 用途

占地面积

（

平米

）

使用权

终止日期

权利限

制

澄土国用

（2008）

第

21824

号 江阴市镇澄路

1999

号 工业

14,464 2052.09.03

无

澄土国用

（2008）

第

21822

号 江阴市镇澄路

1999

号 工业

26,793 2052.09.03

无

川国用

（2004）

第

02807

号 成都龙泉镇一环路 工业

66,770.67 2047.08.07

无

川国用

（2004）

第

02970

号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环路侧 工业

27,081.71 2052.09.29

无

宁白国用

（2005）12129

号 白下区洪武路

137

号

28

层

C.D

座 住宅

25.6 2063.09.02

无

宁白国用

（2005）

第

12523

号 白下区汉中路

89

号

20

层

C1-C4

办公

46.3 2063.04.26

无

宁白国用

（2005）

第

12524

号 白下区汉中路

89

号

20

层

D1-D3

办公

30.1 2063.04.26

无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达股份无形资产中商标、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别 取得日期 账面价值 权利限制

1

“

申达

”

商标

2007.09 3,990,000.00

无

2

无纸化条包烟包装盒专利

2003.07 0

无

三、拟出售资产的抵押、担保及诉讼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抵押、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拟出售资产无对外抵押、担保情况。

（二）拟出售资产的诉讼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达股份涉及诉讼情况如下：

1、已判决未执行诉讼事项

本公司为南京华东长征企业集团公司贷款人民币1,250万元提供了信用担保，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共代为偿还本金、利息合

计1,590万元。法院已依法办理了南京华东长征企业集团公司相关资产查封手续，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债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并仍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

2、已受理未判决诉讼事项

截止2011年7月，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江苏中达新材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国际公司），与中基嘉发进出口公司烟台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基烟台公司）有长期的BOPP塑料薄膜加工承揽业务关系，中达国际公司为中基烟台公司加工定做BOPP塑料薄膜。截至

2011年7月，中基烟台公司仍欠中达国际公司加工定做款2,191,699.74元未支付，中基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裕良向本公司承诺归还上述

欠款。 2011年11月，中达国际公司注销，本公司和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享有对中基烟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上述债权。

2013年5月，本公司与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向江阴市人民法院对王裕良提起了诉讼。 经过两次开庭，目前正在申请证据

鉴定。 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上述债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四、拟出售的负债情况及转移取得的债权人同意情况

（一）负债总体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负债情况及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3.31

账面值 评估值

流动负债

：

应付账款

1,116.09 1,116.09

预收账款

17.20 17.20

应交税费

56.67 56.67

应付股利

203.81 203.81

其他应付款

60,719.10 60,719.10

流动负债合计

62,112.87 62,112.87

非流动负债

：

专项应付款

460.00 46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60.00 460.00

负债合计

62,572.87 62,572.87

（二）取得债权人同意函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中达股份母公司负债金额共计62,572.87万元，全部为非金融机构债务。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

司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函占本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债务总额的96.09%，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债务金额 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函金额

取得同意函金额占

该项负债比例

应付账款

1,116.09 1,106.80 99.17%

预收账款

17.20 - -

应交税费

56.66 - -

应付股利

203.81 - -

其他应付款

60,719.10 59,022.46 97.21%

专项应付款

460.00 - -

合计

62,572.87 60,129.26 96.09%

（三）未明确同意转移的负债的处理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债务金额为2,443.61万元，占上市公司上述债务总额的比例为3.91%。其中，专项

应付款460万元为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补偿给公司的搬迁补偿款，期后将冲减拆迁成本，不涉及债务偿付。 针对其余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

的债务，上市公司已在新华日报发布债权人公告，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向第一大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截至2014年3月31日

的全部资产、负债与业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与业务均由申达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相关债权人如有异

议，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与公司联系。 ”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公司负债整体转移的事项仍在进行中，若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时仍存在未同意的负债，申达集团承诺如下：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若中达股份因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含或有负债债权人）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转移的同意函，致使上

市公司被相关权利人要求履行偿还义务的，申达集团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资产评估机构及人员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评估机构为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

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1、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增速趋缓，软塑包装产品表现出供过于求、价格竞争激烈，因以前年度我国薄膜生产线快速扩张，导致产

能严重过剩，产品获利水平大幅下降，自2009年以来公司营业利润均为负数，未来市场前景不明朗，管理层不能提供未来收益预测，因此本

次评估难以采用收益法评估。

2、因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且同类企业在产品结构和主营业务构成方面差异较大，选取同类型市场参照物的

难度较大，因此本次评估难以采用市场法评估。

3、中达股份各项资产及负债权属清晰，相关资料较为齐全，能够通过采用各种方法评定估算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具备采用资产基

础法进行评估的基本条件。

综上，本次评估具备采用资产基础法基本条件，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结果

江苏华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在2014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截

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70,936.64万元，评估值为124,191.87万元，增值额为53,255.23万元，增值率为75.07%；

负债账面价值为62,572.87万元，评估值为62,572.87万元，增值额为0；净资产为8,363.77万元，评估值为61,619.00万元，增值额为53,

255.23万元，增值率为636.74%，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03.31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4,526.49 14,526.49 - -

非流动资产

56,410.15 109,665.38 53,255.23 94.41%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49,991.05 102,347.28 52,356.23 104.73%

投资性房地产

823.08 2,019.18 1,196.10 145.32%

固定资产

2,291.79 1,338.61 -953.18 -41.59%

无形资产

3,304.23 3,960.31 656.08 19.86%

资产总计

70,936.64 124,191.87 53,255.23 75.07%

流动负债

621,12.87 62,112.87 - -

非流动负债

460.00 460.00 - -

负债合计

62,572.87 62,572.87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8,363.77 61,619.00 53,255.23 636.74%

（四）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结论，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增减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1、流动资产账面价值14,526.49万元，评估值为14,526.49万元，评估无增减值。

2、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减值原因

（1）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49,991.05万元，评估值为102,347.28万元，评估增值104.73%，主要原因为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成本

法核算，而评估值反映了各被投资公司以前年度的留存收益及不动产增值等。

（2）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823.08万元，评估值为2,019.18万元，评估增值145.32%，主要原因为投资性房地产由2项位于南京市汉中

路的房产构成，近年来南京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多导致评估增值。

（3）固定资产账面价值2,291.79万元，评估值为1,338.61万元，评估减值41.59%，主要原因为公司位于江阴的房产与江阴临港开发区

签署征收拆迁协议，协议确定的补偿价款低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造成评估减值。

（4）无形资产账面价值3,304.23万元，评估值为3,960.31万元，评估增值19.86%，主要原因为近几年江阴市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上涨所

致。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